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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
———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毛丰付，高雨晨，魏亚飞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

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６８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

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 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

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

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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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为了让城市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机遇，国内各地城市纷纷开启以“数字化转型”为目标

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建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以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能力

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结构性转变［１］。 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一环，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

新能力是城市能否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发布了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体系化设计和整体化布局，“增强关键技术

创新能力”更是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 由于“互联网 ＋ ”、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本身就具有知

识密集型属性和更新换代速度快的特点［２］，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保障和激发城市

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力。 而数字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还面临着侵权难以确认与追溯、维权难度高、创
新成果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可能冲突等诸多难题［３ ４］，导致城市数字技术领域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放缓。 知识产权是数字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带，知识产权制度是

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自主化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保障与动力。 在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城市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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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激发城市企业、居民等主体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

化创新能力，即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内在动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诸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影响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人才

与资本富集［５］、知识产权等政策制度［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潜能［７］、数字技术产品进口［８］ 等均

是重要影响因素。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研究与本文最为密切。 一种观点认为，
产权制度的完善不仅可以减少技术模仿者的侵权行为、保护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回报、激发城市技术创

新的内在动力［９ １１］，还可以增加公开专利信息的获取渠道、降低知识获取成本、提升城市创新能力［１２］；
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技术创新激励存在一个合理强度区间，过度强化保护不仅导致低

效、重复的创新努力［１３］，还可能进一步强化技术垄断，降低创新活动自主性［１４］。
２０１１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办法》，启动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评选工作。 作为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而提出的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政策是知识产权理论在城市空间的具体实践，更是知识产权治理融入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全新

探索［１５］。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具有政策融合性强、考核指标多元化、注重实施持续性等诸多特点，
无论是对城市内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还是对城市宏观经济创新环境都有较大影响。

已有文献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基于城市层面的思考，示范

城市建设会强化政府引导支持、加速人才集聚以及优化创新环境，进而对城市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

用［１６］。 基于企业层面的思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非线性特征，企业研

发投入增加、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以及专利价值提升是该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１５］。
城市创新质量会因示范城市建设所带来的政府战略引导、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创新要素优化而提

升［１７］。 这些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知识产权战略与数字自主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探索。 但知识产

权战略能否对城市数字自主化产生积极引导效应的研究尚显不足。 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推动城市数字

自主化水平的提高？ 知识产权战略影响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异质性？ 为此，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６８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

法定量研究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数字自主化提升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

实证评估，这是对制度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第二，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首次

提出了“城市数字自主化”的概念，并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技术创新专利数据集来度量城市数字

自主化水平；第三，进一步从创新环境改善效应、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出发，探究了

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带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传导机制，并识别了可能存在的时空异质性。
二、 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会直接从外部保障和内部激励两个方面对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升产

生重要影响。 示范城市政策要求城市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以优化城市知识产权的管理、保
护和服务，培育和建立城市知识产权意识和氛围［１８］。 陆续出台的知识产权政策与制度，有利于打造

创新产出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企业创新产出被侵权的风险，从而为企业持续推进数字自主化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此外，企业数字自主化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示范城市推出的各种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对于城市创新活动的明显倾斜大大缓解了企业创新资金问题，推动企业数字自

主化持续发展的同时，影响着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高。 面对数字时代浪潮，企业既希望开展数字

自主化以抓住机遇，又担心数字自主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创新风险。 制度理论认为，知识产权制

度能够通过规范创新活动和降低创新风险等途径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 示范城市所形成的知

识产权保护氛围、所吸引的人力与资本集聚，让企业有动力、有条件去提升数字自主化水平，从而促使

城市数字自主化能力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与城市数字自主化有着直接的关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

显著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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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丰付，高雨晨，魏亚飞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区域创新环境进而提升数字自主化水平。 对于各示范城市政府

而言，通过部门间联动、财政经费投入、政策制度支持等措施，不断提升政府在知识产权治理和服务上

的水平，有利于为城市营造出更好的创新制度和市场竞争环境。 对于居民、企业及研发机构等主体而

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加强了城市各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进一步

优化城市创新环境。 随着城市创新环境的优化，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一方面，城市创

新环境的改善可以保障创新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激发城市各主体数字自主化创新的积极性，从
而推动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良好的城市创新环境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本等高质量要素的

流入，较好地推动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高。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吸引和培育数字人才聚集进而提升数字自主化水平。 首先，示范城

市的考核标准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与培育，一系列人才引进和培育政策将大大

提高示范城市对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其次，对于创新型人才而言，示范城市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

治理，让创新成果的利益转化得以保障，提高了创新型人才在示范城市就业的意愿；最后，对于高技术

企业而言，研发溢出的外部性问题在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得以减少，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的规模与

水平，进而形成数字人才的聚集。 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是企业持续自主创新的动力源之一［１９］，数
字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是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数字人才的集聚能产生知识和思想的

外溢效应，显著提高数字技术与数字产品开发者的创新效率，推动整个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升。
数字人才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下持续地进行数字自主化创新，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缓解研发融资约束进而提升数字自主化水平。 金融压抑理论认为，
制度是导致企业产生融资约束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０］。 示范城市建设十分重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对降低城市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有重要作用。 随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企业

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创新专项补贴、专利质押融资以及政府引导创新基金等方式获得研发所需的资

金支持。 城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还调动了企业向外界披露技术创新进展的积极性，研发

方和投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明显降低，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进而缓解城市创新融资约

束。 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创新融资约束的缓解不仅增强了企业数字自主化发

展的风险承担能力，让企业数字自主化活动持续进行，还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数字自主化的积极性，最
终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２。

假说 ２：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可以通过创新环境改善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和融资约束缓

解效应促进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升。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具有渐进性和动态调整的特点：一是示范城市的评比和管理办法在分批

设立试点城市的过程中不断更新，以期深化城市知识产权战略，提高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影响的范

围与力度；二是入选的试点城市三年内依然受到考核的制约，需要示范城市不断完善和推进知识产权

制度体系，培育和强化城市各主体知识产权意识。 这导致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于城市数字自主

化水平提升的促进效应可能存在时期异质性。 由于城市等级与城市所在区位的不同，不同城市在经

济发展水平、政策倾斜力度以及资源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示范城市政策对于城市数

字自主化水平的提升可能存在等级和区域空间上的异质性。 此外，数字经济政策实施力度的不同，知
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也有差别。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存在时期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
城市区位异质性以及数字经济政策实施力度异质性。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政策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 由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是分批批复的，故借鉴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１］ 的

研究，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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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ｄｉｔ ＋ ∑ ｊ
α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δｉ ＋ σ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表示 ｉ 城市在 ｔ 时期的数字自主化水平，ｄｉｄ 表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虚拟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反映城市层面可能影响数字自主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δｉ 表示 ｉ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定效

应，σ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α１ 衡量了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净效应。
（二）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中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 ２６８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将研究期内 ５３ 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处

理组，其他 ２１５ 个知识产权非示范城市作为控制组。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数据为手工整理得到，被解释

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和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ＥＰＳ 数据库、企研科技数字经济数据库。 具体变量选取说明如下：
１． 被解释变量：城市数字自主化（ｄｉｇｉｔａｌ）
由于数字经济企业在 ＩＣＴ 领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城市数字自主化创新的主力军，可以很好地从

侧面反映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 因此，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选取数字经济企业 ＩＣＴ 专利申请数在

城市层面的加总。 借鉴毛丰付等［２２］的研究，在参考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按照 ＯＥＣＤ 专利

统计公报中对 ＩＣＴ 领域专利的界定，匹配二者得到数字经济企业 ＩＣＴ 专利获取情况，汇总后形成城市

数字自主化数据，并在后续的实证回归中，对该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２． 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变量（ｄｉｄ）
随着 ２０１２ 年首批 ２３ 个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名单的公布，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先后有 ７７ 个城市陆续

获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本文用政策虚拟变量形式加以设定。 具体而言，某城市被确定为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的当年及之后年份，ｄｉｄ 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考虑到样本选择的有效性和政策评估的时

效性，只选择了前四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实验组。 由于部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是县级市或

者仅为城市的部分区域，在确定实验组时，删除了这些县级市或者部分区域所在的地级市。
３． 控制变量

为更加精确地分析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经
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用年末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值表示；产业结构水平（ ｓｔｒｕ），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用年末银行机构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政府支出水平（ｇｏｖ），
用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ｉｆｓ），借鉴毛丰付和张帆［２３］ 的研究，选用基础设施

相关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取对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选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互联网发

展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用人均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表示。表 １ 列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结果可

知，数字自主化（ｄｉｇｉｔａｌ） 最小值为 ０，最大值为 １０. １８８ ９，标准差达到了 ２. ０６８ ９，说明存在显著的地区

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ｉｆｓ）、人力

资本水平（ｈｕｍ）、互联网发展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数字自主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３ ４８４ １． ６６２ ２ ２． ０６８ ９ ０ １０． １８８ ９
解释变量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ｄｉｄ ３ ４８４ ０． ８８９ ８ ０． ３１３ ２ ０ １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 ３ ４８４ １０． ４０５ ４ ０． ７１８ ０ ４． ５９５ １ １３． ０５５ ７
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 ３ ４８４ ０． ８２９ ８ ０． ５３６ １ ０． ０７５ ３ ７． ４５０ ２
政府支出水平 ｇｏｖ ３ ４８４ ０． １６８ ３ ０． ０８３ ２ ０． ０４２ ６ １． ４８５ ２
产业结构水平 ｓｔｒｕ ３ ４８４ ０． ３８５ ３ ０． ０９６ ２ ０． ０８５ ８ ０． ８１８ ３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ｉｆｓ ３ ４８４ ３． ３３４ ６ １． ５３２ ３ ０ ９． ０９５ ３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３４０６ １７８． ８１２ ２ ２３２． ７２３ ９ ０． ５９２ ０ １ ３１１． ２４１ ０

互联网发展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３ ４８４ １６． ５２７ ６ １８． １４１ ２ ０． ００６ ０ ３６６． ３４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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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４）

ｄｉｄ
０． ８８７ ７∗∗∗ ０． ９０１ ０∗∗∗ ０． ８３３ ０∗∗∗ ０． ７１８ ２∗∗∗

（０． １１９ ７） （０． １１８ １） （０． １２１ ０） （０． １１６ ３）

ｐｇｄｐ
０． １２３ １ ０． ０７６ 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 １２０ ７） （０． １４５ ５） （０． １３４ ８）

ｓｔｒｕ
－ ０． ７４６ ０ － ０． ８１５ ５ － ０． ７１７ ８
（０． ６９９ ３） （０． ６９８ ７） （０． ６９８ ０）

ｆｉｎ
０． ２３９ ６∗∗ ０． １５２ ２∗

（０． １１３ ８） （０． ０９０ ２）

ｇｏｖ
－ ２． ４９１ １∗∗ － １． ９２４ ３∗

（１． ２５７ ４） （１． ０７７ １）

ｉｆｓ
０． １３７ ７∗∗∗

（０． ０３１ ４）

ｈｕｍ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０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１ ５）

常数项
－ ０． １３２ ９ － １． ０５６ ６ － ０． ３９２ ７ － １． ０００ ６
（０． １０６ １） （１． ２４１ ４） （１． ５４５ ５） （１． ４４３ ８）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 ４８４ ３ ４８４ ３ ４８４ ３ ４０６
Ｒ２ ０． ５６５ ６ ０． ５６６ ６ ０． ５７４ ７ ０． ５９３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数字自主

化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２。 列（１）为不加入控

制变量的结果。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系数为 ０. ８８７ ７，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初步说明示范城市建设提高了城市数

字自主化水平。 列（２）至列（４）为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的结果。 尽管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发生一些变化，但符号并没有发生改变，且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说

１。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支出水平的回归

结果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越来

越会将考核的压力传导给企业，更多地干预

和控制不利于企业自主化创新活动的开

展［２４］，抑制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提升。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１］和 Ｓｅｒｆｌｉｎｇ［２５］处理多

期双重差分平行趋势的做法，检验各城市在

政策冲击年份以及该年份之前数字自主化

水平是否满足平行趋势条件。 结果显示（见
图 １），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

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变动趋势不存在系统

性差异，在实施之后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平行趋势检验得以满足。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验证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的提高是由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所带来的，而非其他随机因素

所起到的作用，借鉴 Ｃａｎｔ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６］的检验思路，根据每年确定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数量，随机选择

数量相同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剩余城市作为对照组，依据模型（１）进行回归估计。 结果如图 ２ 所示，示
范城市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均在 ０ 附近，远小于基准回归系数 ０. ７１８ ２，且呈正态分布，这说明示范城市

政策对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并非由其他随机因素驱动，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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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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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结果

变量
近邻匹配

（１）
半径匹配

（２）
核匹配
（３）

ｄｉｄ ０． ２６８ ２∗∗ ０． ２７０ ６∗∗ ０． ２７４ ２∗∗

（０． １３４ ９） （０． １３５ ０） （０． １３７ 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３６２ ７ ０． ３６０ ４ ０． ４２５ ０

（１． ８８８ ４） （１． ８８７ ５） （１． ９０７ ５）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１ ４２９ １ ４２８ １ ３８９
Ｒ２ ０． ７５４ ４ ０． ７５４ ６ ０． ７５０ 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４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ｄｉ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ｄ
６． ８６６ ９∗∗∗

（１． １９４ ８）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ｙｅａｒ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０２ 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３１．０６６ ５∗∗ － ９． ６８６ ８∗∗∗

（１４． ５３２ ３） （２． ４３０ ３）
观测值 ３ ０８２ ３ ０８２
Ｆ 统计量（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４９． ６３０
Ｆ 统计量（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４０． ６５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３．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估计

由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确定可能并不是随

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专利数量较多的城市可

能更有机会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从而可能导致

基准回归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

法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见表 ３），与基准回归结果

相比，无论是近邻匹配、半径匹配，还是核匹配，示
范城市政策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４． 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参考徐扬和韦东明［１５］ 的方法，采用各城市古

代书院数量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工

具变量，以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通过各城市古代拥有书院数量的对数值（ ｃｏｌｌｅｇｅ）
与时间变量（ｙｅａｒ）相乘，得到随时间变化的面板工

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该数据来源

于 ＣＮＲＤＳ 儒家文化数据库。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

示：一是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二是在控制了内

生性问题之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推动城市数

字自主化水平提高的基本结论不变。
５．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一是基于不同的样本条件。 为了排除城市级

别所导致的资源支配权的差别，进而影响基准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５ 中列（１）至列（３）分别为去

除直辖市、去除直辖市和副省级市以及去除直辖

市、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检验结果。 二是排除研究期内其他政策干扰。 选择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城市和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两类代表性政策。 在同时控制了两类政策之后，表 ５ 中列（４）为检验

结果。 三是更换模型与方法。 为了进一步论证知识产权战略对于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作用，基
于数字自主化样本数据的离散分布特征，运用混合 ＯＬＳ 和负二项分布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

结果见表 ５ 中的列（５）和列（６）。 三种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５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样本 排除其他政策 更换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ｄ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７５５ ８∗∗∗ ０． ６９５ ３∗∗∗ ０． ４９９ ９∗∗∗ ０． ３４０ ４∗∗∗ ０． ２７４ ４∗∗∗

（０． １２２ ５） （０． １２９ ６） （０． １５９ ３） （０． １０９ ９） （０． １１１ ７） （０． ０４４ 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０． ９８０ ８ － １． ２７２ ４ － １． １６１ １ － ０． ８０９ ２ － ５． ６１２ ９∗∗∗ － １４． ５５８ ４∗∗∗

（１． ４６０ ０） （１． ５１１ ０） （１． ５１８ ８） （１． ３５２ ８） （１． ４５６ ０） （０． ４４２ ５）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Ｎ ３ ３５４ ３ ２９０ ２ ９５３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３ ３０３
Ｒ２ ０． ５８９ ４ ０． ５８４ ５ ０． ５３６ ７ ０． ６０７ ０ ０． ５７４ 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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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识别两者之间的影响途径，验证前文理论分析框架中所述的创新环境改善效应、数字

人才集聚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三条传导机制，借鉴 Ｂ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ｙ［２７］ 的做法，以模型（１）为基

础，构建如下两个递归模型：

ｍｅｄ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ｄｉｔ ＋ ∑ ｊ
β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δｉ ＋ σｔ ＋ ε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λ０ ＋ λ１ｄｉｄｉｔ ＋ λ２ｍｅｄｉｔ ＋ ∑ ｊ
λ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δｉ ＋ σ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ｍｅｄ为中介变量，即创新环境、数字人才和融资约束的表征变量。具体而言，一是区域创新环

境可以通过该地区对于外资流入、企业选址吸引力等事件反映出来［２８］，采用各地级市吸引风险投资

机构投资企业的数量规模来表征区域创新环境（ｖｃ），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风险投资和

私募股权数据库；二是基于胡拥军和关乐宁［２９］ 研究，采用各地级市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以及软

件从业人员表征数字人才（ ｉｎｆｏｒ） ；三是采用政府引导基金对各地级市投资的金额作为金融服务

支撑（ ｇｇｆ） 的代理变量去表征城市融资约束的缓解状况，数据来自清科集团私募通数据库。
１． 创新环境改善效应

表 ６ 中列（１）和列（２）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显著改善了区域创新环境，创新环境改善对城市

数字自主化的影响显著为正。 示范城市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仅显著为正，且小于基准回归模型估

计得到的系数 ０. ７１８ ２，表明创新环境改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改

善创新环境→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这一传导机制得到验证。

表 ６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环境改善 数字人才集聚 融资约束缓解

ｖｃ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ｉｎｆｏｒ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４）

ｇｇｆ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６）

ｄｉｄ
０． ７０１ ６∗∗∗ ０． ５７０ ６∗∗∗ ０． ３２５ ９∗∗∗ ０． ５９８ ３∗∗∗ １． ３９５ ０∗∗∗ ０． ６１８ １∗∗∗

（０． ０７８ ２） （０． １１１ ６） （０． ０５４ ４） （０． １１８ ６） （０． １６１ ０） （０． １１７ １）

ｖｃ
０． ２１０ ３∗∗∗

（０． ０３４ ０）

ｉｎｆｏｒ
０． ３６８ ０∗∗∗

（０． １３５ １）

ｇｇｆ
０． ０７１ ７∗∗∗

（０． ０１５ ４）

常数项
１． ８３６ ４∗∗ － １． ３８６ ８ ０． １４２ ９ － １． ０５３ ２ ０． １９７ ２ － １． ０１４ ８

（０． ８１１ ０） （１． ３６２ ４） （０． ２５６ ３） （１． ４４８ ８） （１． ４０７ ８） （１． ４３１ 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３ ４０６
Ｒ２ ０． ５２１ ０ ０． ６０２ ８ ０． ３６３ １ ０． ５９６ ０ ０． ３２３ ５ ０． ５９７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数字人才集聚效应

表 ６ 中列（３）至列（４）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数字人才聚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
数字人才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３６８ ０，且在 １％ 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示范城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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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且小于基准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说明人力资本聚集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 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促进数字人才聚集→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这一传导机制

得到验证。
３．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从表 ６ 中列（５）的回归结果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优化了金融服务，缓解了融资约束。 列

（６）为金融服务支撑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其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显著为正；政策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同时，也小于基准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表明金融服务支撑发挥了部分中

介作用。 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这一传导机制

得到验证。 以上分析完整验证了研究假说 ２。
（二） 异质性分析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时间长短差异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具有渐进性和动态调整的特点，这使得不同时期入选示范城市的地区在

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建设上存在较大差异。 借鉴赵富森和李璐［１８］ 的研究方法，设定 ｄｉｄｋ 为示范城市政

策实施时间长短的虚拟变量。 通过比较该虚拟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与大小以检验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

数字自主化影响效应的时期变化，结果见表 ７ 中的列（１），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

字自主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一方面，从成为示范城市的第 １ 年至入选后的第 ４ 年，示范城

市的数字自主化水平显著高于非示范城市；另一方面，示范城市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断增

加。 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

于城市数字自主化存在长期的促进效应，部分验证了假说 ２。

表 ７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时期 城市等级规模 城市区位 数字经济政策实施得分

（１） 高等级
（２）

低等级
（３）

东部
（４）

中部
（５）

西部
（６）

高得分
（７）

低得分
（８）

ｄｉｄ
０． ０５０ ６ ０． ７０７ ６∗∗∗ ０． ５５９ ４∗∗∗ ０． ７２２ ８∗∗ ０． ９２５ ８∗∗∗ ０． ３２３ ９∗∗∗ ０． ４９５ ８∗∗∗

（０． １３８ １） （０． ２３９ ３） （０． １１８ ６） （０． ２９５ １） （０． ２５２ ９） （０． １１７ ４） （０． １５９ ７）

ｄｉｄ１
０． ２４９ ３∗∗∗

（０． ０９１ １）

ｄｉｄ２
０． ４４３ ７∗∗∗

（０． １０３ ６）

ｄｉｄ３
０． ５１７ ４∗∗∗

（０． １１０ ４）

ｄｉｄ４
０． ５８９ ５∗∗∗

（０． １２８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０． １９８ ４ － ４． ４１９ ２ － １． ７５５ ２ － １． ０７７ １ － ２． ２４６ ０ － １． ２９２ ３ － ３． １７７ ７∗ － ０． ９８６ ２
（１． ４６２ ８） （２． ９５１ １） （１． ７００ ６） （２． ０８８ ９） （３． ２９５ １） （２． ０６８ ３） （１． ８８４ ４） （１． ６３０ ６）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 ４０６ ６６１ ２ ７４５ １ ２６９ １ ２３２ ９０５ １ ５８８ １ ０４２
Ｒ２ ０． ５８２ ４ ０． ８３５ ３ ０． ５０７ ８ ０． ６８５ ８ ０． ５７６ １ ０． ５１３ ４ ０． ５７６ ０ ０． ４４５ 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城市等级规模差异

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在交通、人力资本、市场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借鉴王春杨等［３０］的研究，将一线、新一线和二线的 ５１ 个城市归为等级较高城市，将三线、四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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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的 ２１７ 个城市归为等级较低城市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７ 中列（２）和列（３）。 可以发现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政策对等级较低城市的数字自主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等级较高城市数字自主化

的影响却不显著。 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等级较高城市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本身就比较完善，城市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示范城市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还可能因为过度产权保护抑制城市数字

自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等级较低城市则可能因为示范城市建设改善了城市创新专利市场，完善了本

不健全的知识产权政策制度体系，吸引了数字人才和创新资本的集聚，进而激活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

的内在动力。
３． 城市区位差异

我国城市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是显著失衡的，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梯度分

布格局［３１］，基于此，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以考察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

于数字自主化的区位异质性，结果如表 ７ 中列（４）至列（６）所示。 可以发现，示范城市的设立对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数字自主化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提升效果却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

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而言，东部地区城市知

识产权保护已经处于较高的阶段，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对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效果

相对较小，进而对于城市数字自主化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
４． 城市数字经济政策实施力度差异

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对于城市数字自主化具有较强的直接影响，有必要考察数字经济政策

实施力度不同的城市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上对于城市数字自主化影响的异质性。 在确定数字经济相

关关键词的基础上，手工收集和整理出与数字经济内容相符的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并赋值，将所有年份

政策得分 ５０ 以上的城市视为高得分城市，其余城市为低得分城市，进行分组检验。 表 ８ 中的列（７）至
列（８）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高得分地区提升效应不如低得分地区。 原因可能是低得分地区

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缩小与高得分地区在数字经济政策实施上的差距。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城市数字自主化能力对于城市抓住数字时代发展机遇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６８ 个地级市的面

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理。 研究发现：（１）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这一提升效应在经过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工具变量法以及剔除样本和更换方法等稳健性检验之后，
结论仍然成立。 （２）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聚

集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间接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验证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优化

创新环境 ／聚集数字人才 ／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能力”这一传导机制。 （３）异质性分析

表明，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 示范城市建

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低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数字经济政策得分越低的

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城市数字自主化促进效应越明显。
除了为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为进

一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入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数字自主化能力和城市数字竞争力

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１）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战略在城市层面的实践方案，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必然要求，更是深入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抓住数字时代发展机遇的重要举措之一。 要进一步利用

好试点城市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将知识产权战略融合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当中，完善城市知识产权政

策体系，激发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内生动力。 （２）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优化创新环境、集聚数字

人才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内生动力，因此，面对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城市应当进

一步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制定数字人才引进政策、完善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强化政府对数

字技术领域创新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和城市数字竞争力。 （３）考虑到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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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城市政策对于城市数字自主化所存在的时空异质性，城市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应该具有动态性

和差异性，让其对不同等级规模和不同区域的数字自主化都产生正向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

步推进城市知识产权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间的协调性与配合度，更好地发挥出示范城市建设对

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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